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校內學生適性轉科(學程)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 
 

104.02.24 行政會議通過 

108.11.27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09.30 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103 年 3 月 1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30013118A 號令「高級中等學校

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學生申請適性轉科(組)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及

104 年 1 月 26 日修正「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訂定。 
貳、目的：為適應學生性向以符合其志願之發展為目的，輔導選擇適合之科別

就讀，以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適性揚才之核心理念。 
參、組織：由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主任輔導教師、主任教

官、各科主任、註冊組長及轉出/轉入班級導師組成校內學生適性轉科及適

性轉學工作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工作小組負責轉科制度之規劃、資

料審查、結果核定。 
肆、名額及科別： 
一、適性轉科：各科轉科生名額，以不超過該科原核定新生名額為限。 
二、適性轉學：依據就學區(臺南區)學生適性轉學委員會訂定招生簡章規定辦

理。 
伍、實施原則及限制： 
一、二、三年級學生若想轉科，考量其需補修的學分數眾多，需額外花費之學

分費及補修時間難以負荷，以輔導學生降轉為原則辦理，情況特殊者，以

委員會審查決議執行。 
二、本校各學制之互轉，須經由本校工作小組審查通過後方可轉入。 
三、申請轉科以一次為原則，並須補修滿轉入該科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可

畢業。 
四、申請轉科之學生，經審查核准公告者始得轉入該科就讀；核准公告後不得

請求再轉他科或回復原科。 
五、大學繁星計畫及技職繁星計畫規定推薦報名資格需全程就讀同一學校，凡

參加適性轉學錄取學生不得參加繁星計畫之推薦甄選。 
陸、申請時程： 
一、適性轉科：就讀本校一年級學生因就讀科別志趣不合，應於第一學期結束

前依教務處公告時程申請轉科，得轉入校內不同科之一年級下學期就讀或

申請校際適性轉學。 
二、適性轉學：依據就學區(臺南區)學生適性轉學委員會訂定招生簡章規定辦

理。 
柒、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悉依高級中等學校及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學生申

請適性轉科(組)及適性轉學實施要點及工作小組決議辨理。 
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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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 學期成績  註冊組核章 生
輔
組 

歷年功過相抵結果 生輔組核章 

第  次階段成績   
□檢附獎懲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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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就讀科主任 
該生學習狀況： 

其他： 

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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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轉入科主任 
學分及專業科目說明： 

其他： 

簽

章 
 

實 習 主 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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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務 主 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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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科會議結果 
 同意 

 不同意 
教務主任  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粗框部分由教務處統一核章※)



 

家 長 同 意 書 
 

 

 

 

學生               就讀貴校         科 

      年      班，學號                 ， 

因                                         

                                    (原因)， 

同意敝子女辦理轉科申請，惠請准予申請，並同意

遵守貴校之各項規定。 

 

 

此致  

國立玉井工商職業學校 
 

 

 

 

 

 

 

家長姓名(簽章)：  

家長電話： 

家長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